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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内容概要

《秦腔》主要内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
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
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
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
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
、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
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
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
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
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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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作者简介

　　贾平凹，1952年生于陕西省丹凤县棣花村。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文联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浮躁》《废
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中短篇小说《满月儿》《腊月
·正月》《商州初录》《天狗》《美穴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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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书籍目录

正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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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章节摘录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　　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都是些狼，眼珠子发绿
，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一个梨子，说太多的奉承，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
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这些白雪都不知道。她还在村
里的时候，常去包谷地里给猪剜草，她一走，我光了脚就踩进她的脚窝子里，脚窝子一直到包谷地深
处，在那里有一泡尿，我会呆呆地站上多久，回头能发现脚窝子里都长满了蒲公英。她家屋后的茅厕
边有棵桑树，我每在黄昏天爬上去瞧院里动静，她的娘以为我偷桑葚，用屎涂了树身，但我还是能爬
上去的。我就是为了能见到她，有一次从树上掉下来跌破了头。清风街的人都说我是为吃嘴摔疯了，
我没疯，他们只知道吃嘴，哪里晓得我有我的惦记。窑场的三踅端了碗蹴在碌碡上吃面，一边吃一边
说：清风街上的女人数白雪长得稀，要是还在旧社会，我当了土匪会抢她的！他这话我不爱听，走过
去，抓一把土撒在他的碗里，我们就打起来。我打不过三踅，他把我的饭吃了，还要砸我的碗，旁边
人劝架，说甭打引生啦，明日让引生赔你个锅盔，拿手还比画了一个大圆。三踅收了拳脚，骂骂咧咧
回去了，他一走，我倒埋怨劝架人：为啥给他比画那么大个锅盔？他吃他娘的×去！旁边人说：你这
引生，真个是疯子！　　我不是疯子。我用一撮鸡毛粘了颧骨上的血口子在街上走，赵宏声在大清堂
药铺里对我喊：“引生，急啥哩？”我说：“急屁哩。”赵宏声说：“信封上插鸡毛是急信，你脸上
粘鸡毛没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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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精彩短评

1、听听秦腔，比看丰乳肥臀好。
2、口味和秦腔一样重，其中《五魁》让我恨不得把眼睛和留下的印象都剜掉。。。
3、大爱
4、2014年2月读毕
5、就写了个 日子难过 好好生活。

6、个人是西北人，对西北农村现状变迁认识深刻，人物刻画相当生动。担心外地人读起来可能理解
大意还可以，但要体会一些语言词句的妙处就有点难了，比如日弄，戳牛尻子，往后跑，，，之类的
方言。。。
7、改革开放大潮下农村的震荡变化，农民的挽歌。
8、《秦腔》带给我们的远不止一个村庄的故事。作者凝聚了自己深深的情思，对于故乡，对于乡土
文化。现代化带来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人性中最美丽的那些是什么。繁大的家庭，复杂的人际关系，
背后的文化思考。《秦腔》赞一个！
9、读过《废都》，相比之下秦腔显得更朴实。但正如作者所言，小说细碎繁琐，缺乏一些带戏的矛
盾冲突，整体显得有些平淡。秦腔的线埋的也多少有些突兀。
10、可能只有听得懂关中话才能看得懂
11、原来以前在网络上看的很多黄段子都是出自贾大师之手~~~
12、从一个癫狂的人口中，说出这二十多万字的故事，开始时都是疯言乱语，说着说着就成真了。作
者借这样一个形象，亦真亦假，变假为真，说出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农村的没落，也都清
楚农村这一辈、下一辈人的悲剧，可我们没有勇气去表述出来。没有了税赋，改革又开放，农民的日
子好起来了，却并不意味着身上的大山就已经除去。种地还是打工？买房还是租房？孩子留在家里还
是带在身边？上学没有户口又该怎么办？家里的老人谁来照顾？在面对利益的选择时，人本性中的恶
就原始地展现出来，霸道比勤恳更有说服力。
老贾忘不掉他的棣花街，谁又能忘掉生养自己的土地呢？可一旦从那里迈出了步子，就只能越走越远
，越望越淡，再也走不回去了。可农村的厚重，却要一辈子压在人身上，逃再远也摆脱不掉。
13、书里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色彩了，红和黑的碰撞，压抑而鲜明， 满书尽是粗粝的质感，看过书再
听听秦腔，果然老腔可以震撼人心
14、真实感不错
15、如果说秦腔是又一部的创业史，那么这部创业史似乎除了将时代的痕迹影射到农村外，还以家族
为单位，将乡土化的人情伦理刻画的细致入微。确实细，细到我时时刻刻将自己在老家的人生体验带
入其中，却又抵不住内心深处对其的厌恶与不屑而昏昏欲睡，鸡毛蒜皮之事何时是个头呀？但社会的
巨变又是建构在这样的鸡毛蒜皮之上的。乡土中国，离不了乡土，也离不了人情世故。不得不说老贾
还是很会写小说的，不管是疯人视角还是以秦腔为线索串起全篇，文学性的功底还是令人佩服。但这
不妨碍心浮气躁的我无法在细锁零碎的生活中找到灵感和共鸣。
16、农村是本大小说。
17、书更像是对城市与农村的思考，农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该何去何从？
18、琐碎的农村生活，读完却让人怅然若失，普普通通的家长里短，邻里 乡亲，吃喝拉撒，喜怒哀乐
，生老病死。平淡无奇。这本书是作者为家乡所 写，深爱着自己的家乡，却也为家乡悲哀。作者说，
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 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 
为他们悲哀。 最后家乡还是没落了，夏风再没回到过清风街，就像在北上 广深奋斗的人们削尖了脑
袋往城市里钻，可悲可敬的故乡。     “我的故 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
是水中月，棣花街是 花，清风街是镜中花。水中月镜中花，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 城
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                          立碑 立无字之碑，是非疏才凭他人说

19、秦腔，秦腔，如今都是高雅艺术了！描写的人物真实到可以触摸，但是太俗了。当代作家当代小
说大都喜欢不起来。o(╯□╰)o
20、当初想找一本接地气的书来读，于是选了这本花了近一个月、令人悲从中来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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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21、徒伤悲系列16.真的很伤悲。傻子啊傻子，谁明白你的世界啊。“读书，首先要摆脱自己和自己的
世界。”——布法尔·白居榭。书有点难读，不敢跳着读，不像《平凡的世界》。乡土，土地，渐渐
有点明白了为什么死也爱它。看的时候心情很复杂，一面想着那片土地，一面有隔离着那片土地。努
力吧。
22、看不下去
23、我能说，我居然在《秦腔》中看出了点《百年孤独‘》的味道。
24、从“疯子”引生的视角观察西北农村清风街，真实还原了那个特定时期农村的生活状态。
25、大约是写西北农村最贴近生活的一本，与白鹿原一起读才可体会到两种视角的美妙
26、乡土文学，亲近质朴，贴近现实
27、陈丹青说：一件艺术品的最佳欣赏位置就是他诞生的地方。我以为这只适合绘画和雕塑原来文学
也是如此。书中有些文字的精妙可能只有陕西人才能心领神会吧，试问这样的文字如何翻译成英文？
28、真正的好看的小说是根源于真实的生活的，朴实的语言描绘的是丰富绚丽的农村景象，虽然遥远
，却觉得是近在咫尺。
29、沉重。
30、09年周末在书城里待坐了一整天读的，那时是没有耐性一下子啃完的，后来也没有继续接着读，4
年后的今天终于读完了，心态是大不一样的。引生说“人睡在那里还不都是睡在夜里”。具有农村生
活的史诗性，一幅全面的农村风貌。
31、一个现实主义视角的当代农村图景
32、满满的乡愁
33、始终记得  辣子要汪！
34、农村从来都是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的根基，无论封建主义、社会主义还是什么主义，中
国始终离不开的是土地主义，中国人持久不变的买房置地，也是从土里生土里长的情节。改革开放了
，中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发展、在城镇化，经济发展快了，人心却跟不太上了，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没人说得清楚。所以老的总在唠唠叨叨，小的嫌老的唠唠叨
叨。
35、看得贼起劲儿
36、这本书很早以前就读过了，很喜欢贾平凹的作品。
37、如果不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应该很难理解这样的生活。                                                                       这些
年来确实有一些以前熟悉的东西在慢慢消失，我还记得小时候，外公总是要去茶馆听书，几块钱可以
坐一天，还有茶水免费畅饮，身边也都是附近的老人，一块聊聊天听听书喝喝茶又是悠闲的一天。但
不知道什么时候，茶馆就消失了，外公年纪也越来越大，去年已经去世。而我在外工作，再也见不到
茶馆，更见不到外公......
38、内容博杂，但是缺乏鸿篇巨著的大气，说这本书不好吧，又挺真实，挺扎实的。鸡肋啊
39、美人在贾老笔下都是幸运的
40、《秦腔》贾平凹
文笔很有意思但是故事很平淡的感觉。看了一半不太想看了⋯⋯十分不甘心看不完一本书但是有更好
看的⋯纠结⋯又想看完又不想看下去了#(泪)#(泪)#(泪)
41、陕西农村的生活，比较现实的写照，许多琐碎的事情堆砌在一起，让人有真实的生活感受。平凡
的世界悲剧色彩不够，有些理想化，白鹿原则试图开倒车，恢复一种农村乡绅的道德，在这方面，秦
腔对农村的态度悲观的多。
42、满满都是乡愁。
43、多年前在收获上读的。记得，另外一篇连载“一个丑陋的汉人”看的心潮澎湃，后来看“秦腔”
给看郁闷了。
44、在閱讀賈平凹的「秦腔」或其他鄉土文學作品之前，若沒有研讀過費孝通「鄉土中國」那樣的專
著，也該先看看本書的後記，賈平凹說：「這種密實的流年式的敘寫，農村人能進入，城裡人能進入
嗎？」不諳俚語的我每次看此類作品總是琢磨不透那獨特的語言韻味，更遑論秦腔與寫對聯等地方文
化，4顆星
45、从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眼中看清世界的美与丑
46、与之后的古炉共同成为贾平凹文学帝国的巅峰，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民族，新与旧，改革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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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坚守与沦陷，幸福与苦难⋯⋯时代巨变之下人心变迁，一切在建立，一切也在坍塌
47、
贾平凹先生在后记里写道，“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
48、看得我觉得自己都快变成村里人了！不错的，关于农民，关于土地，关于那些没有关注度的迷茫
，行文很流畅。
49、还是没废都好
50、所看版本为2013版，硬皮精装本，书面为土黄色。字数为1900千。写毕于2004年9月，于2008年获
第八届矛盾文学奖。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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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精彩书评

1、凌晨，放下手中的《秦腔》，合上书，关了灯，书中的情节朦胧中冲击着大脑。引生，这个疯子
，这个除好色之外清风街最好的男人，除了平凹，谁会让疯子做自己的代言人？这个人物注定在中国
文学史上留下大名，成为最独特最典型的这一个。老贾让这个披着疯子外衣的人，演绎了农村男人的
定义，诠释了对故乡过去的眷恋，对故乡未来的担忧。
2、秦腔是写农村与农民的书，真实地还原了农村的生活状态。真实的农村并不只是拥有清新的空气
，惬意的田园风光，农民也不总是纯朴与善良，那里面也有肮脏与落后，更有贫穷与挣扎。在这部书
里，没有一个人真正快乐，也没有谁能够永远顺利。疯子引生喜欢白雪却永远也得不到。他对白雪的
感情应该算是最高级别的暗恋了吧。自始至终，他都把白雪当成世间最美的女人，为了白雪，甚至不
惜自残。引生的可爱之处在于他有最原始的善恶标准，还有一双通灵的眼睛，能跟世间万物通话。这
样的一个人，跟随夏天义去七里沟淤地，算是追随农民最根本的东西吗？夏天义兄弟四人，应该算是
农村里面德高望重的代表了吧？有老主任也有老校长，在村里甚至乡里、县里、省里都能让人伸大拇
指的一类人。可是夏天义家有五个儿子，到头来养老却成了问题。五个儿子各个成家，家家又有本难
念的经，该对父母尽孝道的时候去相互推脱。二婶的白内障原也是可以治好的，五个儿子儿媳却没有
人愿意出这份心与这份钱，当白雪提出可以治的时候，很快就被驳回。夏天义从根上就是农民，他一
生与土地分不开，最后被滑坡埋在七里沟，也算是最高的葬礼了。夏天智最值得自豪的应该是儿子夏
风在省城成了大作家吧。这样一个八面威风的儿子却不懂他的心思，反而是儿媳妇白雪在精神上能与
他产生共鸣。夏天智最后竟被儿子对儿媳的一纸离婚书活活气死，不禁让人觉得可悲可叹。庆玉是夏
天义的儿子，是一位人民教师，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上不敬父母，下不养子女，与同村的一位小媳
妇偷情闹得两家鸡犬不宁。这样一个人竟然是教书育人的老师，多么讽刺。除此之处，还有很多人物
，比如君亭、上善、金莲、三蛰、陈星、丁霸槽等，他们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或抓住机遇，或投机
倒把，一步步远离了农村生活的初衷。
3、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算真正的把《秦腔》啃完，前面近半个月都在放弃和继续看的选择中纠结
，终于还是决定看完以后再做是否值得一看的评判更合适。我不是陕西人，甚至从未去过陕西，对陕
西文化一无所知，秦腔更是从未接触过，在看《秦腔》以前，对秦腔的印象就是N年前看过一篇写中
国摇滚文化的文章里提及秦腔对摇滚的影响，而我比较喜欢的摇滚乐人郑钧也曾经说过他的摇滚乐的
灵感来自于秦腔。在看《秦腔》的过程中，深刻的体会到了“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
秦腔，端一碗髯面喜气洋洋，没撮辣子嘟嘟囔囔。”贾平凹虽以秦腔为名，写的却并非整个秦地秦人
，而是以自己的故乡--棣花街为原型，拟出清风街的故事。文中通过半傻半疯的引生的眼睛，以夏家
的没落（仁义礼智去世）为隐线，描写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发生的剧变。文化上，秦腔逐渐没落，
取而代之的是流行音乐逐步走向舞台；生活上，农村壮劳力进城务工，以至于在小说最后，夏天智下
葬时，村里仅有的几个壮劳力（抛弃了东街死人没请过西街人抬棺的习俗）费了吃奶的力气才将他埋
到土里；家庭关系上，父父子子及大家族的传统观念和礼节愈发淡薄，夏天义如此能人，年老时却如
同要饭的在五个儿子家中轮流吃饭，夏家长期一起过年的习惯也应了四婶的：“明年这三十饭就吃不
到一块了，人是越来心越不回全了”；伦理上，离婚、卖淫、抢劫、杀人等挑战老一辈伦理道德的事
件都涌现出来。小说中，偷偷倒银元的夏天礼因银元丧命，希望他能真如夏风所写“一死便成大自在
，他生须略减聪明”；做了一辈子阴阳先生的荣叔因为怕死，反落得尸骨不全，甚事讽刺。爱秦腔的
夏天智在下葬前脸上只有扣着自己画的马勺才安生；喊了一辈子土地不会亏待人的夏天义最终被土地
厚葬，也算死得其所。随着老一辈夏家人的逝世，中年一辈中，君亭我是喜欢的，但是带领着一帮留
守的老弱病残，想要把农村建设好，太难。君亭心里也是清楚的，正如他所说“过去农村人谁能出去
？现在村干部你管得了谁”；金玉满堂无一个成事者；如不是因梅花贪财雷庆本可以继续跑运输安享
晚年；夏雨的生意应该能让他暂时衣食无忧，夏风必定是不会回来的了。而白雪，也将随着秦腔的没
落而消失。看《秦腔》的时候，书中虽没有刻画脸谱型的人物，也未透露作者的好恶，却总感觉文中
氤氲着作者深沉的情感和作者的影子。看完书，看后记的时候才知道作者写该书是“为了忘却的回忆
”。那么，书中，作者的影子的谁呢？我想就是夏风。书看完了，意犹未尽。抽时间好好了解下秦腔
，抽时间再来看看《秦腔》。
4、故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故乡应该是一种你熟悉的生活方式无论你喜欢或是不喜欢它。尤其处于
城市化大背景下的乡村生活，只有深处其中才能明白。因为你可以清晰的看到二姑妈三婶子一口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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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农村，而不是简单粗暴的非农人口数。而秦腔里所描述的乡村生活也只是存在于记忆之中，即使
在现在的农村生活也不再是哪个样的，但在农村生活过的可以用想象力来还原那样的生活。这是一本
特别棒的书。以夏家为主线来展开上一代的夏家无兄弟，老村干部夏天义，文化人老校长，钱迷夏天
里下一辈的大出息作家夏风，新村干君庭，5个不成材的儿子，和爱胡闹瞎折腾的夏雨还有作为疯子
出现的引生，给真个故事在叙述上加了层神秘也更为圆润。
5、张引生是这部书里嘴让我有感触的人，敢爱敢恨，敢说敢做，大智若愚，也有着别人所不能理解
的“超能力”^做人若能如此真实，该是何等美好⋯⋯
6、初读《秦腔》时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可堪是粗俗的气息，这粗俗不是贬低，书中语言不尚修饰 不遮
不掩，有些用语露骨的近乎真诚，正是这回归原始的粗俗才更让我体会到那种熟悉的乡土风味。第一
次接触这种语言风格是在余华的《兄弟》中，我当时是不太能接受那些对于人切身之物的如实描写，
不过后来书读的多了，一方面多见少怪，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有些主题的展现需要的就是自然的回归
。还是说回书中来，主题对于秦腔及传统文化的怀恋、没落的哀叹、重归的呼唤我就不再多说。从其
他方面来说，这书给我的感触更深的是&quot;引生&quot;的刻画和夏家四兄弟的兄弟之情。书中&quot;
引生&quot;既是清风街的半疯子，又是书的引路人。我惊讶的是贾平凹对他形象的把握，他二流子，
不上调，有时还疯傻，独有面对白雪或是和白雪有关的事情上，他认真，执着。他看到白雪时的痴呆
、搔首踟蹰，一个人在面对心爱之人时的种种痴迷纠结不安的心理都被贾平凹在他身上毕露无疑。夏
家是个大家族，儿子辈的经常不和、不孝，但父辈的四兄弟却是一辈子从未吵过嘴。有了酒提着叫上
几个兄弟一起喝，年夜饭从老大家吃到老四家，老四夏天智经常召集、训斥侄子们不能让夏天礼和夏
天义受了委屈，任凭别人怎样他们的兄弟之情都有滋有味。现在这个时代，距离和时间让很多亲情淡
漠，有了各自的家庭后都有自己的过活，随着年龄的增大那种同父同母的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渐渐疏离
。所以书中的夏家兄弟着实让人温暖。《秦腔》，词粗，蕴深，意远。
7、《秦腔》以一个陕南村镇为焦点，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
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
。http://www.book3721.cn/news/newsshow_226.htm
8、翻过《秦腔》的第六十页，仍无法感受到茅盾文学奖的光芒。我随便念了一段给正在看电视的父
母听，他们竟说，“这不就是流水账么？！”确实，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书中那些描写农村生活
的文字。清风街上那些吃喝拉撒的细碎、么哩啦啥的表达方式，对于没有长期在农村生活过的我来讲
，都显得格外生硬。贾平凹先生也曾对自己提出过疑问：“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农村人或在农
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可是慢慢的，我发觉自
己进入了书里。仿佛自己就站在小小清风街的某个高处，观看家家户户人鸡狗的生老病死。贾平凹先
生将自己的故乡，位于陕西省东南的一个叫做棣花街的小村镇，作为《秦腔》里清风街的原型。清风
街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动物由此粉墨登场：爱画秦腔脸谱的夏天智，他的儿子夏风，夏风的新娘白雪
，白雪娘家的男女老少，夏天智的两个兄弟，村干部君亭，算卦的中星他爹，来运和赛虎两只狗，当
然还有作为讲述人的引生，一个被人认为是疯子、时不时犯病、暗恋白雪、又因白雪自残过的“我”
。清风街里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会使初读者犯晕，但那又是农村的真实写照。许多人生来到离世都只
生活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清风街就是他们的世界。而另一些人，长大以后就离开了小世界，去了大
世界。《秦腔》里的夏风就是这样的人。他生活在省城，出了书，成了名人。回到清风街显得多么格
格不入。贾平凹先生笔下的夏风是一个有些令人生厌的角色。而我读完整部小说以后才突然意识到夏
风就是贾平凹先生自己。我想我似乎能够理解先生将自己写做那个不听秦腔、最后抛弃妻女的夏风，
而又塑造一个热衷秦腔和暗恋夏风妻子的“我”作为鲜明的对比。那是一种思念、懊悔、追忆的情怀
吧？贾平凹先生在后记里写道，“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
记忆。”我们每个人都有记忆中的故乡，或许大如北京，或许小如清风街。当我们慢慢长大，那些故
乡的记忆却慢慢远去。而每当回首往事，又不禁感叹物是人非。于是读着《秦腔》，有些惆怅。
9、我知道这标题很怂，但是写在一个在外打工的陕西娃子的QQ签名栏里，便感觉很符合《秦腔》里
面缓缓趟出来的味道。当然，这个娃子并不是我，只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一方面，他希望能够回到
陕西去发展，可另一方面，却又忍受不了家乡的贫穷。他的家乡，便是《秦腔》里清风街一样的地方
。2011年8月份，我和大学的室友一起走青藏线去拉萨。在西宁的时候，我们住在青海行青年旅舍。这
家旅舍的旁边，有一个房间，秦腔爱好者们，都在这里叮叮咣咣地敲打吼唱。我问我室友——他是陕
西人———这秦腔唱得地道吗？他说，原汁原味的。可惜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逗留，不能好好地坐下

Page 10



《秦腔》

来听一听。现在回忆起来，那间屋子里有一个小舞台，简单地装饰着一些东西。舞台下面摆着一些椅
子，破破烂烂的，样式是我小的时候常见的那种。舞台侧边放着鼓，锣等乐器。若是再努力想想，好
像去听戏的大部份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没开始的时候，他们便坐在门口抽烟聊天。这些印象，其实也
是一照面留下的而已。哦对了，若不是《秦腔》这本书，我想我自己压根都不会理会。看完了《秦腔
》，我反而感到一阵阵的忧伤了。书中那些烦烦索索的寻常故事，没完没了的家常里短，就这么一点
点地勾起自己的思绪。按理说，我是决计欣赏不了《秦腔》的。一来这个秦人的戏剧，我实在没有太
多的兴趣，听室友说秦腔靠吼，而且还总是一个调，能有多大的魅力；二来《秦腔》的陕西味儿太浓
，对于生于南方的我来说，未免有些难以接受。读着读着，我就忍不住想，这《秦腔》可算是陕西风
味的魔幻现实主义了；三来这本书要说写了什么生动的故事，我倒没觉得，都是陕西农村鸡零狗碎的
生活日子，跟大多数的农村，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读完整本书，我却恍然若失了。生老病死，
喜怒哀乐，吃喝拉撒，这些人类最基本的东西，书中全都有。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是作者为自己的故
乡而写的。他写的是自己的家乡，扒了自己城市人的外皮，骨子梦牵魂绕的依旧是家乡的土地。就在
清风街乡民的怒骂里，就在七里沟土墩的树梢里，就在老旧戏楼的柱子里。在这个人群集体迷失，传
统受到破坏和摧残，生活备尝艰辛苦涩的时代，《秦腔》，是为了忘却的记忆，是为故乡树起的一块
碑。作者的家乡若是月，我的家乡便是水中月；作者的家乡是花，我的家乡便是镜里花。读的是别人
的故事，想的却是自己的家乡。所以，其实作者真的不需要担心。这种密实的流年式叙写，农村人能
进入，城里人也能进入，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也能进入。毕竟，山珍海味虽好吃，吃米吃面还是最
离不开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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